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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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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提供本单位上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本公司出具的

财务报表或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投标人与银行

之间业务往来正常，企业信誉良好等。（2）供应商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

3.2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

。

承诺函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镇平分局：

我单位在此承诺，我单位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我单位保

证所述内容真实、有效，并对此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公章）：河南亿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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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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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会计制度

企业财务会计制度

为加强财务管理，使全体职工明确公司收款、借款、经费开支、报销、财产管

理等财务手续及有关开支标准，按照公司具体情况，制定此制度。

第一章 业务收入

第一条 业务收费，应与甲方签订合同书，明确项目收费数额，双方按协议规定

项目，认真执行。

第二条 业务收费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部门下发的收费办法规定的标准。

第三条 收款员收款时要认真开具收据，书写清晰，内容完整，日期准确。

第四条 收支票时要注意审查各项是否符合要求，及时存入银行。现金要当面点

清，并及时送存银行。

第二章 经费开支报销

第五条 职工工资、福利待遇，按公司规定标准，按月发放。市内交通补助、通

讯补助午餐补助实行定额发放。

第六条 因公出差和市内乘坐出租汽车所发生费用，应事先征得公司经理同意，

经手人、公司经理签字后，凭车票方可报销。

第七条 报销各项日常办公费用，需持有报销凭证，经手人、公司经理签字后，

方可报销。

第八条 购置固定设备、低值易耗品、图书资料时，应由公司经理批准，经手

人、验收人、公司经理签字后凭发票方可报销。

第三章 借款

第九条 凡因公出差，支付费用或采购物品，需事先借款时，应办理借款手续，

由借款人填写借款凭证、签章，经公司经理批准，方可借款。

第十条 借款人完成在工作后，应及时凭发票报销，不得拖欠，及时清账。

第四章 财产管理

第十一条 公司一切账产物资，由公司经理指定专人负责管理，要登记账目，妥

善保管。一般物品原则上不得外借，必须外借时，需经公司经理同意，要定期归还。

第五章 差旅费开支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 出差天数计算：不分途中和住勤，一律按出差的日历天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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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公司差旅费实行“定额包干”的管理办法。“定额包干”项目包括：

伙食费住宿费、出差所在地交通费。

第十四条 定额标准如下：

省外一般地区：280元/天；省内(含县以下地区)230元/天。

第十五条 报销办法：出差人员在规定限额内部分，凭发票据实报销，节约部分

奖励，个超限额部分由个人自理，不予报销；接待单位提供住宿的，公司将给予出差

人员“包干”标准 50%的补助。

第十六条 经公司批准参加各种会议、培训学习，需统一办理食宿的，可按实结

算，不再另行补助。

第十七条 出差人员必须在返回后一周内办理报销手续，清理所欠款项，做到事

毕帐清，否则从本人工资中扣除。

第六章 加班补助办法

第十八条 公司不提倡不必要的加班。

第十九条 需要加班的部门人员，要求该部门经理要事先到综合部填写《加班记

录台账》。

第二十条 未填写《加班记录台账》的，不允许申请加班补助。

补助标准：

1、法定节假日加班时间累计超过四小时的按半天计算，超过7小时的按一天计算

，加班补助为基本工资的3倍。

2、周一至周日加班时间每天累计超过四小时的，每人每天补助50元，亦可申请

调休。

3、加班时每人每天补助餐费10元。如报销加班餐费，则不再另行补助。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制定之日起施行。

河南亿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02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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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3.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函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镇平分局：

我单位在此承诺，我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我单位保

证所述内容真实、有效，并对此承诺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公章）：河南亿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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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3.4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提供近半年内任意三

个月的有效凭证)

函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镇平分局：

我单位在此承诺，我单位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我单位

保证所述内容真实、有效，并对此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公章）：河南亿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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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3.5供应商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加盖单位公章）

函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镇平分局：

我单位在此声明，我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

违法记录。我单位保证所述内容真实、有效，并对此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声明！

供应商（公章）：河南亿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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